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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战略性新兴资源,数据的产权属性及其配置的理论逻辑,日益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本文采

用文献计量方法,全景式给出数据产权领域研究的期刊分布、核心作者和研究热点。 在此基础上,从辨析“数据”和“信息”的

动态关系入手,厘清数据的概念及其特有属性,梳理出数据产权类型与边界的研究进展,归纳了新型权利模式、既有权利模式和

非确权模式等观点,进而分析不同数据主体的价值诉求,总结出数据产权归属的四种方案,即数据来源说、数据生产说、利益平衡

说、权利搁置说;最后,提出管理经济视角下的数据产权研究展望,旨在为构建和完善我国数据产权制度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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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二十年来,数据对个人行为、企业决策、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与日俱增[1-6] ,学者们从多个角度

探讨数据资源在企业竞争和经济增长中的贡献[7-11] ,特别是数据资源的产权配置[12-16] 、价值实现[17-20]和安全

治理[21-24]等。 其中,数据产权的制度设计是数据价值实现和安全治理的基石[25-29] 。 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将
数据产权赋予主体将会限制数据的流通,进而降低数据的利用效率[30-31] ;也有学者认为,赋予数据明晰的产

权有助于避免“公地悲剧”,实现个人信息自决[32-36] ,能够保障数据流通与共享,产生更高的社会收益[37] 。
为了赢得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竞争优势,美国、欧盟、英国、日本等纷纷出台数据保护与利用的制度和政

策。 近年来,中国加快了数据资源的制度设计和管理实践步伐。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数据”纳入按贡献

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范畴,在国家政策层面确立了数据的新型生产要素地位。 《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

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由此在法律层面确立了“数据”的民事权利客

体地位。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系统提出要加快建立数

据产权基础制度,以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 紧接着“数据入表”,国家数据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数据

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 年)》,提出实施“数据要素×”行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然而,在
数据财产制度模糊情境下,中国数据价值实现面临着数据主体价值诉求与安全保护要求冲突的现实困境。
为此,《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

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 目前,法学界围绕数据产权的归属问题开展了诸多有益探

索[38-41] ,必将有助于数据产权制度的建设。 然而,数据产权制度的科学构建,除了需要厘清其法学逻辑,还
需要从管理经济视角,深入探讨数据的特有属性、产权类型和归属问题,从而为数据产权制度的构建提供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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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经济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3,42-45] 。 其中,厘清数据不同于土地、技术、资本等资源的特有属性,是开展数据

产权制度管理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界定数据产权不同于物权、知识产权、股权的类型和边界,是确立数据

产权制度合理性的核心内容;设计立足数据特有属性和权利形态的产权归属方案,是保障数据价值有效实

现的制度安排。 基于这一理论认知,本文收集整理了 2005—2023 年管理经济领域的数据产权相关文献,运
用文献计量方法梳理出数据产权的管理经济研究进展,并总结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现有文献对数据的特有属性这一基础问题较少开展系统

梳理和深入分析。 本文在考据辨析“数据”和“信息”动态关系基础上,厘清了数据的概念,即数据是被记录

的信息;进而梳理出数据特有属性的学术观点,即三性说、四性说、五性说、七性说。 第二,关于数据产权归

属的研究,现有文献大多以单一主体为中心进行讨论,而数据在流通过程中涉及多主体,如何在多主体之间

进行权利的合理分配,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框架。 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归纳了数据产权的权利类型与边界,
即新型权利模式、既有权利模式、非确权模式;在分析不同数据主体的价值诉求基础上,总结出数据产权归

属的四种方案,即数据来源说、数据生产说、利益平衡说、权利搁置说。 第三,提出数据产权领域研究的未来

方向,包括数据的特有属性和外延、数据产权的权利内容与边界、数据产权的转移机制和路径、数据产权的

保护模式和救济机制等,以期为构建数据产权制度提供管理经济视角下的理论支撑。

二、文献计量

(一)研究方法

根据上述研究主题,本文借鉴刘洋等[46]和周冬梅等[47]的研究,通过标准抽样的方法确定文献范围。 具

体流程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以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和中国知网为依据,将搜索边界定在两类期刊上:一是管理学领域公认

的国际顶级期刊(UTD)及 FT50 期刊;二是与数据管理经济分析密切相关的专业期刊。 国内数据库为中国

知网,样本期刊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类 30 种重要期刊,以及中文社会科学引

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目录(2021—2022 年)的 40 本管理学核心期刊。
第二, 确定检索关键词。 首先, 以 “ data

 

property
 

rights” “ data
 

rights” “ data
 

characteristics”
 

“ data
 

management”“personal
 

data”“corporate
 

data” “ public
 

data” “ data
 

elements” “数据产权” “数据权利” “数据确

权”“数据特征”“数据管理”“个人数据”“企业数据”“公共数据”“数据要素”等关键词,分别以标题、摘要和

关键词为依据,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检索,对初步检索结果的摘要一一阅读排查,去除“数字鸿沟”“数字创业”
等关联度较低的文献。 同时,为了避免相关文献遗漏,本文采用文献追溯法,对所选文献的索引和被引情况

进行了追溯,最终将 2005—2023 年的 1215 篇文献作为研究样本。 其中,中文文献 799 篇,英文文献 416 篇。
如图 1 所示,自 2018 年起,样本期刊的中英文文献数量持续保持高位。 其中,中文文献突破 50 篇,此后以每

图 1　 中英文文献发表时间分布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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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 25%的速度持续增长;同期英文文献每年平均增幅也达到 11%。 这表明有关数据资源的研究业已成

为中外学者共同关注的热点前沿领域。
第三,文献计量分析。 文献计量分析法是运用数学和统计学方法,研究科学论文数量和作者分布的一

种定量统计分析方法,最早由美国学者洛特卡于 20 世纪 20 年代提出。 Bradford[48] 将论文发表期刊分为三

个区域,第一区域(又称核心区域)含有少量的高生产力期刊,标注为 n1;第二区域包含较大数量的中等生产

期刊,标注为 n2;第三区域包含大量低生产力期刊,标注为 n3。 论文发表期刊遵循布拉德福定律,即 n1 ∶n2 ∶
n3 = 1 ∶α ∶α2,(α 是一个常数)。 Price[49] 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同一主题中一半的论文,是由一组具有较高生

产力的作者所写,并且他们的数目约等于所有作者总数的平方根,即普莱斯定律。 基于此,本文借助 VOS
 

viewer 软件,分别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期刊分布、核心作者分布以及研究热点统计,以期得到本文主题项下的

国内外研究动态和进展,并分析未来研究趋势。
(二)期刊分布统计

一方面,本文对中国知网数据库和 WOS 数据库相关文献发表期刊分别进行统计,论文发表数量排名前

10 的期刊如图 2 和图 3 所示。 其中,《电子政务》《科技进步与对策》 《中国行政管理》是国内论文发表数量

较多的中文期刊,反映了数据这一生产要素在政务数据、科技创新与行政管理领域的重要作用。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Mis
 

Quarterly、Management
 

Science 等专注于信息管理和运营管理的期刊是论文发

表数量较多的国际英文期刊,可以看出数据在当今商业和社会中的重要性和日益增长的应用需求。

图 2　 中国知网数据库文献期刊分布统计(排名前 10 位)

图 3　 WOS 数据库文献期刊分布统计(排名前 1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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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依据布拉德福定律,找出与本文主题相关的核心期刊[50-52] 。 如表 1 和表 2 所示,无论是国内

中文期刊还是国际英文期刊,均有 3 本期刊刊载了总量近三分之一的文献,三个区域的期刊数量之比大约为

1 ∶3 ∶9,布拉德福系数
 

α= 3,可以认定在核心区的上述 3 本期刊为本文领域的核心期刊。

表 1　 国内中文文献期刊分区表

分区 期刊载文数量 n 期刊数量 论文数量 占论文总数(%) 平均载文密度(篇 / 本)
核心区 n≥51 3 308 38. 55 102. 67
相关区 17≤n<51 10 257 32. 17 25. 70
离散区 n<17 33 234 29. 29 7. 09

表 2　 国际英文文献期刊分区表

分区 期刊载文数量 n 期刊数量 论文数量 占论文总数(%) 平均载文密度(篇 / 本)
核心区 n≥37 3 134 32. 21 44. 67
相关区 10≤n<37 9 167 40. 14 18. 56
离散区 n<10 29 115 27. 64 3. 97

(三)核心作者统计

本文应用普莱斯定律对本文主题的文献作者进行统计分析,找出核心作者[53-55] 。 普莱斯定律的定量分

析公式如式(1)所示。

m
 

=
 

0. 749 2 nmax (1)
其中: nmax 为一个研究领域中发文数量最多的一个作者发表的文献总数;m 为该领域中可以被认定为核心作

者的最低发文量要求。
通过作者发文统计可知①,参与本文主题相关研究的国内中文文献作者共有 1808 位,国际英文文献作

者共 1138 位,数量接近。 ①国内中文文献作者分布情况为:撰写一篇论文的作者数量为 1572 位,比例为

86. 95%,与普莱斯定律中大部分作者只会发表 1 篇论文的结论相符;论文发表数量最多的作者是王建冬,总
计发表了 11 篇论文,根据普莱斯定律,11 的平方根再乘以 0. 749,即 2. 484 篇,向上取整为 3 篇,即发表 3 篇

论文及以上的作者为核心作者;核心作者有 77 人,共发表 305 篇论文,占论文总数的 37. 33%,未达到 50%。
②国际英文期刊作者分布情况是,在 FT50 样本期刊中只发表了一篇论文的作者数量为 1020 位,比例为

89. 63%,与普莱斯定律的结论相符;发文最多的作者总计发表了 6 篇论文,6 的平方根再乘以 0. 749 为

1. 834 篇,向上取整为 2 篇,即发表 2 篇论文及以上的作者为核心作者;核心作者有 118 人,共发表了 268 篇

论文,占论文总数的 62. 47%。 由此可见,国内中文期刊相关研究主题的探索处于早期涌现阶段,还没有形

成稳定的高产作者群;国际英文期刊的发表集中度相对较高,关注这些核心作者群体的研究动态有助于推

动数据产权管理经济研究领域的突破和创新。
通过研究机构统计可知②,国际英文文献发表数量排名前 10 的研究机构中有 9 个来自美国。 其中,美

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发表论文数量最多,达到了 16 篇。 由此可见,美国研究机构的研究贡

献位居世界前列,发挥着引领作用。
(四)研究热点统计

在上述核心期刊和核心作者统计分析基础上,本文运用 VOS
 

viewer 软件统计了文献中的高频关键词词频。
其中,表 3 列举了前 25 个高频关键词,图 4 和图 5 给出了国内中文文献和国际英文文献的关键词知识图谱。 统

计结果显示:①数据产权主题的研究热度集中在大数据、数据要素、数据权利、数据治理及数字经济等领域,且
分布较为集中;②数据资产和数据主体获得了中文文献的大量关注,从侧面说明了数据产权的界定正逐渐引起

中文文献的重视;③社交媒体是国际英文文献的研究热点之一,词频达到了 21 次,表明现代社会大量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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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高频关键词统计

序号 中文关键词 词频 序号 英文关键词 词频

1 大数据 110 1 big
 

data 115
2 数据治理 59 2 machine

 

learning 36
3 数据要素 55 3 privacy 21
4 数据驱动 55 4 social

 

media 21
5 数字经济 49 5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5
6 数据权利 42 6 big

 

data
 

analytics 15
7 政府数据 34 7 deep

 

learning 14
8 电子政务 33 8 data

 

analytics 10
9 数字化转型 31 9 technology 10
10 数据 31 10 design

 

science 9
11 数据开放 29 11 innovation 9
12 政府数据开放 23 12 analytics 8
13 数字政府 22 13 text

 

mining 8
14 数据共享 19 14 algorithms 7
15 公共数据 17 15 data

 

mining 7
16 开放数据 17 16 predictive

 

analytics 7
17 数字治理 16 17 sustainability 7
18 数据管理 16 18 topic

 

modeling 7
19 人工智能 14 19 data 6
20 科学数据 14 20 data

 

sharing 6
21 数据资产 13 21 ethics 6
22 数据资源 12 22 information

 

systems 6
23 个人数据 11 23 operations

 

management 6
24 公共服务 11 24 text

 

analysis 6
25 数据交易 11 25 business

 

analytics 5

图 4　 国内中文文献关键词知识图谱
　 　

图 5　 国际英文文献关键词知识图谱

于社交媒体的记录。 此外,国际英文文献的关键词还与数字技术相关,如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文本挖掘、主
题模型及算法等,表明英文文献更加关注数据的来源,以及数据这种新资源的生成机制。

综上所述,本文研究发现,数据产权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大数据、数据要素、数据权利、数据治理

及数字经济等方面。 国内高产作者数量有限,尚未形成稳定的研究群体;国际研究则显示出较高的集中度,
特别是在美国的研究机构中,如麻省理工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贡献尤为显著。 在期刊分布方面,国
内《电子政务》《科技进步与对策》《中国行政管理》等期刊发表了较多的相关文章,反映出数据在政府管理、
科技发展和行政事务中的重要作用;国际上,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Mis
 

Quarterly、Management
 

Science 等期刊对数据管理相关研究的关注,体现了数据在商业和社会中的重要性和应用需求。

12

肖延高等:
 

数据资源的产权逻辑:
 

基于文献计量的研究进展



三、数据的概念与特有属性

(一)数据的内涵

“数据”是数据产权的对象[33,56,57] ,辨析数据的概念是开展数据产权管理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 概念的

逻辑结构分为“内涵”与“外延”。 内涵是指“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特有属性”,外延是指“概念所反映的特有

属性的事物”。 内涵与外延分别是概念质和量的规定性,即“是什么”和“有哪些” [58] 。
关于数据的概念,《牛津英语词典》(2020 版)和《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强调数据的功能,分别认为数

据是“被用于形成决策或者发现新知的事实或信息”,以及“进行各种统计、计算、科学研究或技术设计等所

依据的数值”。 《辞海》(第七版)则强调数据的表现形式,将数据定义为“描述事物的数字、字符、图形、声音

等的表现形式,常指用于计算机处理的信息素材”。 由此可见,现代意义上的“数据”,与数字化的“信息”高

度相关,可通过“统计”“计算”等方式“形成决策”或“发现新知”。 随着数据制度的渐次形成,世界各国和国

际组织对数据内涵的认知逐渐取得了一些共识,即数据是对各类信息的记录。 例如,《数据安全法》规定,
“数据是任何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对信息的记录”;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法》的表述是“数据的定义是被记录

的信息,不论数据以何种形式或媒介被记录”;欧盟《数字市场法提案》强调数据的数字化形式,规定“数据是

行为、事实或信息的数字表现以及任何此类行为、事实或信息的汇编,包括以声音、视觉、视听记录的形式”;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则将数据界定为“信息的一种形式化方式的体现,以达到适合交流、解释或处理的目

的”。 由此可见,无论是立法者还是标准制定者,虽然对数据内涵的认识尚未达成一致,但都认为数据与“信

息”密切相关。
学术界也是通过辨析“数据”与“信息”的逻辑关系来揭示数据的内涵。 早期文献主要从知识观出发,将

数据作为更底层的概念来揭示信息的内涵,构建起“数字金字塔”概念模型[59] ,即数据是事物属性及其相互

关系等的抽象表示,信息则是有目的、有用途的数据,可以用来修正观察者的期望,知识则是信息、经验、价
值观和洞察力的组合[60-61] 。 沿着这一思路,Rowley[13] 和程啸[14] 研究指出,数据是对事物、事件和活动的基

本记录和描述,是未经加工的原始数据。 通过分析原始数据,可以将数据转化为信息,并从信息中获得洞察

力,进而转化为知识。 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商业应用的发展,近期的主流观点正在转变为用“信

息”概念来揭示“数据”的内涵,认为数据是被记录的信息,是信息的一种表现形式特别是数字化载体,信息

只有在被收集和加工后才形成数据[4,15,37,45] 。 不仅如此,现代意义上的数据是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对特定

对象、客观现象的数字化记录[62] ,数据本身就是数字化的信息[38] 。 信息数字化使得信息脱离了多元甚至不

互通的传统媒介,而由单一的、可互通的数字媒介所取代[14,41,63] 。 也就是说,数据既非传统意义上的物,也
非智力成果的简单归类,其核心特征在于数字化表达,即以二进制 0 和 1 的组合形式在计算机网络上呈现的

比特形态。 这种数字化描述不仅赋予数据独特的存在方式,还使其能够成为数字运算的对象,从而在技术

层面上实现了数据的广泛应用[15,38] ,在处理和传输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20,64] 。
(二)数据的外延

数据的外延即所有类型数据的集合。 现有文献主要从三个角度对数据的外延展开探讨。 ①从主体来

源角度,数据分为个人数据、企业数据和公共数据三类[65-66] 。 学者们对企业数据和公共数据的边界基本达

成共识,即企业数据是对各类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采集加工的不涉及个人信息和公共利益的数

据[67-68] 。 公共数据是对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16,69] 。 但在

个人数据和个人信息的认知上还存在差异,部分学者认为个人数据强调的是客观存储在计算机系统中的事

物,个人信息则强调人对数据的认识和对个人权利的关注,具有一定的主观性[15,70-71] ;也有学者认为,个人数

据与个人信息之间差别并不显著,仅在表述角度或应用场景上有所不同[72-74] 。 ②从重要程度角度,数据分

为一般数据、重要数据和核心数据[75] 。 例如,《数据安全法》就是根据“数据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程度”
及“对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个人、组织合法权益造成的危害程度”,对数据作如上分级。 但是,由于没有

出台相应的分级判定标准,在实践中数据分级及其应用可能会受到各地区各行业的利益博弈带来的阻

力[76-78] 。 ③从加工程度角度,数据可分为原始数据、加工数据和衍生数据[79] 。 原始数据一般不能直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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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生产,需要经过清洗、整理、汇集等数据处理行为才能为运算分析、辅助决策发挥作用[26,80-81] 。 数据加工层

次越多,产权主体越复杂[82] ,也越不受原始数据主体的控制[41,83] 。 不同类型数据的含义见表 4。

表 4　
 

不同类型数据的含义

分类标准 数据类别 具体含义

主体来源

个人数据 以电子或者其他形式对与自然人有关的信息的记录

企业数据 对各类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采集加工的不涉及个人信息和公共利益的数据

公共数据 对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

重要程度

一般数据 不会对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个人和组织合法权益造成重大危害的数据

重要数据 以电子方式存在的,一旦遭到篡改、破坏、泄露或者非法获取、非法利用,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数据

核心数据 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重要民生、重大公共利益的数据

加工程度

原始数据 通过直接观测、调查或实验等方式收集到的第一手数据,未经任何形式的处理或分析

加工数据 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转换或分析后得到的数据

衍生数据 基于算法或分析模型将原始数据进行加工、提炼而成的具有市场价值的数据产品形式

(三)数据的特有属性

事物的性质与关系,称为事物的属性。 与偶有属性不同,某类事物的特有属性是指某类事物都具有而

别的事物都不具有的那些属性[58] 。 当前,学术界对数据内涵的揭示仍存在分歧,但都认为数据是一种有别

于劳动、土地、资本、技术的新型生产要素,具有自身的特有属性,只是在数据的特有属性认知上尚未达成共

识。 概而言之,现有文献对数据特有属性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①三性说,即数据具有高初始固定成

本、零边际成本和累积溢出效应特征。 高初始固定成本表达的是数据采集、处理和存储需要巨大投入,零边

际成本意味着数据的复制和传播成本极低[84] ,累积溢出效应或倍增效应强调的是数据的价值在不断积累和

使用中逐渐增强[85-86] 。 ②四性说,即数据具有不可见性、非消耗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15] ,或者表达为虚

拟替代性、多元共享性、跨界融合性和智能即时性[87-88] 。 这些特性使得数据在多个用户之间可以同时使用

而不影响其价值,且数据的价值不会因使用而减少[37] 。 ③五性说,即在突出数据的非竞争性、非消耗性和时

效性的同时,特别强调数据的融合增值和非货币交易模式等特点[20,89] 。 融合增值特性使得多个数据源的结

合可以创造更多价值[13,72] ,非货币交易模式,即数据的交换并不总是依赖货币作为中介,可以为数据的共享

和流通提供更多可能性[1,16] 。 ④七性说,该观点从更广阔的视角审视数据生产要素,认为数据具有虚拟性、
非竞争性、非消耗性、排他性、规模报酬递增、正外部性、衍生性等多重特征[4,12,90-93] 。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于数据特有属性虽然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表述,但已普遍认同数据具有虚拟性、非竞

争性、非消耗性等特有属性。 然而,在数据的排他性和非排他性、生成性和衍生性等基础问题上仍未达成共

识,还需进一步厘清数据的特有属性及其内在逻辑,以便为数据的产权配置、流通交易、收入分配和安全治

理等基础制度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四、数据产权的类型与边界

数据产权的权利内容及其边界设定是数据产权基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达成

的基本共识是: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非人力核心生产要素,具有不同于农业经济时代非人力核心生产要素

即土地,工业经济时代非人力核心生产要素即资本和技术的特有属性与功能。 相应地,数据产权与物权、股
权、知识产权的内容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亟待开展系统研究。 然而,由于学术界尚未对数据特有属性达成共

识,数据的应用场景、功能和价值正处于涌现阶段,数据产权的权利内容和边界设定尚处于制度构建模糊前

端的探索过程中。 概而言之,既有文献对数据产权的内容及其边界设定主要有三种模式,即新型权利模式、
既有权利模式和非确权模式。

(1)新型权利模式。 这一观点认为,数据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物力资源和智力成果的全新生产要素,数据

产权应独立于传统物权和知识产权体系,成为一种全新的权利类型[94-95] 。 代表观点有数据用益权说,提出

“数据所有权-数据用益权”的二元结构,即原发者享有数据所有权,采集者享有控制、开发、许可、转让等数

据用益权[15] ;基于劳动价值论等数据权益保护正当性理由,借鉴知识产权界权中的分层赋权方式,提出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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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秘密相对称的商业数据权[96] ;平衡个人数据权和数据产权的数据保护二元论,即由自然人、法人和其他实

体控制自身数据的个人数据权,以及强调对数据资源的使用而非控制的数据产权组成[94,97] ;将个人信息的

财产权与人格权分离的个人信息财产权双重保护理论,即不直接赋予数据生产者财产权,而是由数据生产

者和个人共享个人信息财产权,以解决数据处理者的财产权益保护问题[35,98-99] 。
(2)既有权利模式。 这一观点认为,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构成社会基本资源的宝贵资产,尽管产权范围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但财产的核心要素仍然是经济价值和人类可以控制的稀缺性,因此有必要在传

统产权领域的背景下讨论数据权问题[100-101] 。 早期研究尝试参考既有的法律制度体系对数据进行产权保

护,认为数据虽然具有无形性,但是数据文件在物理层面的确存在,故可以对符号层的数据进行绝对保

护[102-106] 。 另外,有学者从知识产权的角度,认为数据产权与著作权、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具有相似性,适用

相应的保护规则。 代表观点有参考著作权制度,为大数据集合设置“公开传播权” [107] 。 还有学者倡导对企

业数据进行类型化与场景化保护,根据数据的公开程度和敏感性,分别采用商业秘密、数据库特殊权利及竞

争法等方式保护不同类型的数据[108-111] ,旨在实现数据保护与数据流通的平衡,以适应不同场景下的数据使

用需求。
(3)非确权模式。 这一观点认为,鉴于数据的特殊性质导致的确权困难,应将促进数据的分享和流动作

为数据保护法律体系的基点[41,112-113] 。 基于此,数据有限自我控制说被提出,即企业对其所持有的数据拥有

一定的控制权,但体现为一种非基于内容的有限排他权,对数据的控制并不完全依赖于数据本身的内

容[114-115] 。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数据的权利束、权利块观点,强调数据拥有多个权利属性,包括所有权、使用

权、控制权、收益权等,其所有权不再是唯一或最重要的权利,而是与其他权利相互交织、相互影响[76,116-119] 。
综上所述,当前学术界普遍认同数据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及其财产属性的独特性。 数据产权

与物权、知识产权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叉,但也有明确的界限,其核心目标在于促进数据的流通与共享。 与此

同时,数据的虚拟性、非竞争性和非消耗性等特性使得数据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复杂多变,难以简单套用传统

的物权或知识产权框架。 因此,学者们对确权模式及保护方式仍存有分歧,提出了新型权利模式、既有权利

模式和非确权模式等方案。 三种方案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可以相互补充、交叉应用。 既有权利模式在特定

场景下适用,但对于无法明确确权的复杂数据场景,非确权模式则可以提供灵活的解决方案,而新型权利模

式则能推动产权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各方案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潜在联系为构建科学合理的数据产

权制度提供了多元化的路径选择,揭示了数据产权保护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五、数据产权的归属与利益平衡

作为当前数字经济领域的核心议题,数据产权归属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众多学者和专家普遍认

为,数据确权是释放数据价值、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31,56,120-121] ,通过明确数据产权的归属,不仅可

以有效避免数据资源的“公地悲剧”,促进数据交易和流通市场的健康发展,还能有力保护个人隐私和企业

权益[33,122] 。 针对数据产权归属的问题,已有研究大致可分为四类。
(1)数据来源说。 已有研究探讨了个体如何重视自身的数据隐私[12,90,123-124] ,出于个人隐私保护和数据

安全的需要,应该由数据来源者掌握其个人数据产权[14,125] 。 数据来源说的支持者认为,当企业拥有数据时,
出于追逐利润的目的,可能过度使用这些数据,而不会充分尊重个体的隐私[37,126] 。 赋予个人数据产权可以

制约和规范数据的交易、使用等行为,确保个人在数据交易和使用过程中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促使买卖

双方更公平、有效地进行数据交易[85,127] 。 数据来源说的优势在于对个人隐私和数据控制权的高度保护,使
个体能够掌控数据的采集、使用和流通,特别适用于需要保护个人敏感信息的领域。 然而,严格的控制可能

导致数据的流通受限,尤其是在理论研究和商业实践中,数据难以被广泛共享和利用,从而抑制数据驱动的

创新和经济活动。
(2)数据生产说。 这一观点认为,将数据产权划归数据处理企业,可以有效激励数据处理企业以低成本

为各行业供应数据要素,从而加快数字经济发展[128] 。 一方面,数据处理企业在进行数据收集时需投入大量

的研发资源,并需持续向用户提供服务,从而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积累个人数据,最终形成海量数据集[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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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这些付出巨大成本收集的数据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和交易,将会削弱企业进行此类活动的经济激励,进而

阻碍数据的流通和价值实现[14,130] 。 另一方面,数据是数据生产者劳动的产物,给予数据生产者相应的财产

权益不仅可以遏制他人搭便车的行为,还可以鼓励对数据进行加工处理的长期投资[120,131] 。 单方面将数据

产权归于个人,可能会打击企业投入巨资进行数据挖掘和利用的积极性。 这不仅违背了劳动投入的基本原

则,也不符合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39] 。 数据生产说的主张有利于鼓励企业投入资源进行数据的开发和

创新,最大化数据的经济价值。 但是,该方案对隐私的保护相对薄弱,尤其是个人数据可能在商业化过程中

面临隐私泄露的风险,需加强监管来平衡数据的使用与保护。
(3)利益平衡说。 从平衡各方利益的角度出发,也有研究主张多个主体共同分割数据产权。 一方面,数

据所有权的过度集中可能形成市场壁垒,阻碍数据的共享与流通,导致数据市场扭曲,进而妨碍数据的公平

与自由利用[132] 。 这种担忧尤其体现在企业拥有数据所有权时,其可能获得具有强排他性的数据所有权,从
而加剧数据的不平等获取与利用[37,133] 。 另一方面,若仅赋予个人数据财产权,又可能对企业的合法权益造

成冲击,阻碍数字经济的发展[41,83] 。 此外,个人信息在收集后的归属问题也备受关注,实践中大量个人信息

被企业控制,个人往往无法决定信息的流通与收益分享。 因此,数据所有权和用益权的二元协同结构[15] 、
“两头强化,三方平衡”理论[134] 、个人信息财产化理论[40]等基于权利分割思想的方案被提出,以平衡个人与

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 利益平衡说通过平衡个人隐私保护与企业数据利用需求,既保障了数据的合法流

通,又避免数据过度集中或分散带来的效率损失,为数据的广泛应用与隐私保护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中间

路径。
(4)权利搁置说。 这一观点认为,清晰地界定数据产权边界是难以实现且不必要的,更重要的是探索如

何利用数据。 一方面,由于数据不能被民事主体独占或者控制,其权利主体不确定,加上数据本身不具有独

立的价值和身份,使得数据权利化存在诸多困难[38] 。 另一方面,数据的价值实现以大规模聚合为前提,且数

据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消耗性[90,135] ,这意味着提高数据的利用效率与配置效率不能采用“科斯定理”的思路,
即“清晰的产权界定,可以使资源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获得有效率的配置” [136-137] 。 特别是在平台企业控制

数据获取和流动的互联网时代,创制数据产权归属的法律方案与促进数据开放、共享的目标存在矛

盾[105,138-139] 。 为打破僵局,应暂时搁置数据产权问题的讨论,建立合理的数据利用机制才是更可取的途

径[41,140-141] 。 权利搁置说适用于多方利益交织、产权复杂的场景,有助于数据的共享和创新。 虽然该方案在

短期内能够推动数据的广泛流通,但从长期来看,由于缺乏清晰的产权归属,可能带来隐私保护不足和法律

争议的风险,影响企业对数据开发的信心,需要最终确立产权制度来确保数据的合法使用和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大多认可数据确权的必要性,认为明晰的产权归属有利于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并

能保障各数据交易主体的合法权益,但在具体实施方案的选择上仍存在不同意见。 当前数据产权归属的研

究,亟待解决以下问题:第一,已有研究不能为数据产权配置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无论将数据产权赋予数

据来源者还是数据生产者,都难以充分体现其他主体在数据创造过程中的贡献,且明晰的数据产权方案很

难兼顾数据的开放与共享;第二,当前研究聚焦于个人数据与平台企业之间的确权问题,针对其他类型数据

的产权配置探讨并不充分,各类数据的特点不尽相同,为更好地发挥数据在数字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需要提

出更具一般性的理论框架;第三,已有研究多在法学领域开展数据确权的讨论,缺乏对不同数据产权归属方

案合理性的研究,亟须从管理经济视角论证数据产权归属的可行性。

六、研究总结与未来展望

本文主要对 2005—2023 年发表在国内外管理学核心期刊上的数据产权领域 1215 篇文献进行梳理,结
合部分法学期刊文献,归纳了学术界关于数据产权对象、权利内容和配置的研究进展。 从管理经济视角考

据数据的内涵,辨析“数据”与“信息”的逻辑关系,并从主体来源、重要程度、加工程度等维度归纳了数据的

外延。 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目前数据特有属性的四种主流观点,发现学术界虽然分歧犹在,但在数据是数字

经济时代的独特生产要素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 在数据产权权利类型方面,学术界已普遍认为数据产权与

物权、股权和知识产权之间存在明确界限,但在数据权利边界、确权模式和具体保护方式上仍存在分歧。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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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虚拟性、非竞争性和非消耗性等特有属性使得已有的权利体系难以满足数据产权保护的需求,催生了

新型权利模式、既有权利模式、非确权模式等观点的涌现,表明数据产权保护问题的复杂性。 在数据产权归

属方面,本文从数据主体利益的角度出发,汇总了数据来源说、数据生产说、利益平衡说、权利搁置说等不同

观点,发现现有的理论框架在保障数据价值实现和安全保护双重目标,以及在充分体现其他数据主体的贡

献方面,尚显不足。 因此,寻找一个既能激励数据价值创造和共享,又能保障数据安全的产权制度平衡点,
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课题。 基于现有文献研究进展和数字经济实践要求,本文就数据产权的管理经济分析

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展望。
(1)研究数据的特有属性和外延,为数据产权制度创新构筑坚实的理论逻辑起点。 上述新型权利模式、

既有权利模式、非确权模式等数据产权观的涌现和分歧表明,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相适应的物权、股
权、知识产权等传统财产权框架,难以全面覆盖和系统满足数据这一新兴资源或生产要素的产权诉求。 法

学亟须协同并汲取管理经济学和数据科学的研究,为数据产权制度的合法、合理和科学构建提供理论基础。
在这一理论努力进程中,系统探究数据的特有属性和外延,是构筑数据产权制度创新的逻辑起点。 围绕这

一主题,亟待从管理经济视角开展以下两项研究:一是融合管理经济学、哲学、法学和数据科学等,跨学科开

展数据本质属性和固有属性的系统研究,以解决数据产权的对象“是什么”问题。 二是立足数据的特有属

性,结合数据的应用场景、功能和价值,开展数据外延尤其是纳入数据产权制度保护范围的数据特性和标准

研究,以解决数据产权的对象“边界”问题。 正如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是智力成果,但并不是所有的智力成

果都能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一样,不是所有的数据都能够或有必要纳入数据产权的保护范围。
(2)研究数据产权的权利内容与边界,为系统构建数据产权基础制度提供管理经济学的理论支撑和经

验证据。 既有研究表明,相对于物权和知识产权的绝对权或对世权而言,基于价值考量的数据产权内容将

会受到更多限制,基于安全考量的数据主权问题将会更加突出。 如何结合数据的特有属性和应用场景,设
计给出科学、合理、合法的数据产权权利内容,是未来一个时期数据产权基础制度研究的重要课题。 这不仅

关乎数据产权在不同主体间的有效配置,而且关乎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共同富裕。 围绕这一主

题,亟待从管理经济学视角开展以下三项研究:一是开展数据产权与物权、知识产权等传统财产权的比较研

究,揭示数据产权的本质属性与固有属性。 二是系统探讨数据产权的权利内容及其设定的合理性,评估其

对数据资源价值实现的有效性。 三是全面分析兼顾公平、效率与安全的数据产权配置机制,明确行使数据

产权应受到的限制,设定合理的界限以避免数据垄断与滥用,同时保证数据的高效流动与价值释放,为加快

数字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3)研究数据产权转移机制和路径,为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数据市场提

供理论依据。 目前,我国数据交易尚处于初期阶段,由于标准、定价、产权等因素的影响,未见成熟可行的数

据产权转移机制、模式和有效路径,严重制约了数据市场价值的实现。 为此,亟须组合运用计量经济学、大
模型原生应用、AI 推理、案例研究等方法,深入开展数据产权转移领域的研究。 一是数据定价问题研究,包
括但不限于剖析不同数据价值形态的价格影响因素,找出数据产品定价的影响因素集;根据数据产品的特

性、形态及其形成过程,研究不同情形下的数据定价模型。 二是数据交易机制、模式和路径研究,深入调查

国内外数据交易制度政策和典型数据交易平台运营模式,总结数据交易的核心要素和关键环节;研究国内

数据交易机制和规则,包括场内交易的架构、标准、流程和规则,场外交易的质量评估、安全认证、监管机制

和策略;针对跨境电商、跨境支付、供应链管理、服务外包等典型应用场景,探索安全规范的数据跨境流动方

式和机制。 三是数据共享机制研究,聚焦数据价值共创的典型行业应用场景,如医疗健康、金融保险、交通

出行、电商零售、工业互联、科学研究和教育培训等,刻画出影响数据资产和数据产品共享的关键因素,构建

起数据共享的动力机制;选取典型数据共享实践案例,总结出不同行业应用场景的数据共享模式和实现

路径。
(4)研究数据产权保护模式和救济机制,为建立健全数据权益保护制度提供经验证据。 数据资源的产

权配置和价值实现,有赖于契合数据资源特有属性和应用场景的数据保护模式及侵权救济机制的有效运

行。 目前,我国《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主要是从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视角对数据资源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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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机制进行规范,从财产权视角保护数据资源价值实现的法律规范甚为笼统,语焉不详。 我国数据产权保

护制度的现状表明,数据资源财产权保护的法学和管理经济学底层逻辑尚不明确,亟须从管理经济学视角

开展数据产权保护领域研究,为建立健全数据权益保护制度提供经验证据。 一是结合数据价值的共创共享

特征及不同数据价值形态的生命周期,系统研究数据产权保护模式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二是立足数据资源

的特有属性和应用场景,结合现有物权、股权、知识产权等财产权保护制度,探索有效的数据产权侵权救济

机制,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据产权保护制度提供管理经济学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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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strategic
 

emerging
 

resource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he
 

property
 

rights
 

attributes
 

of
 

data
 

and
 

their
 

allocation
 

logic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a
 

research
 

focus
 

in
 

academia.
  

Bibliometric
 

methods
 

were
 

employed
 

to
 

present
 

a
 

panoramic
 

view
 

of
 

journal
 

distributions,
  

core
 

authors,
  

and
 

research
 

hotspots
 

in
 

the
 

field
 

of
 

data
 

property
 

rights.
  

Starting
 

with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 data ”
 

and
 

“information”,
  

the
 

concept
 

of
 

data
 

and
 

its
 

unique
 

attributes
 

were
 

clarified.
  

Progress
 

in
 

research
 

on
 

types
 

and
 

boundaries
 

of
 

data
 

property
 

rights
 

was
 

outlined,
  

summarizing
 

perspectives
 

on
 

new
 

property
 

models,
  

existing
 

property
 

models,
  

and
 

non-property
 

models.
  

The
 

value
 

demands
 

of
 

different
 

data
 

stakeholders
 

were
 

analyzed,
  

leading
 

to
 

four
 

schemes
 

of
 

data
 

ownership
 

including
  

data
 

origin,
  

data
 

production,
  

interest
 

balance,
  

and
 

rights
 

suspension.
  

Finally,
  

prospects
 

for
 

research
 

on
 

data
 

property
 

rights
 

from
 

a
 

managerial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
 

are
 

proposed,
  

aiming
 

t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constructing
 

and
 

improving
 

the
 

data
 

property
 

rights
 

system
 

in
 

China.
 

Keywords:
              

data
 

resources;
  

data
 

property;
  

property
 

allocation;
  

biblio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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